采购需求
一、商务要求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待货物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且上牌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全部货款。

	2
	供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
	供货期限
	中标公示结束后10日内完成供货


二、技术参数要求
	序号
	项目
	参数要求

	1
	标配
	方向助力、空调、电动窗、ABS、行车记录仪、倒车影像

	2
	加配1
	（1）警示灯（规格：长1.4m（±2%）、金属外壳、红黄蓝三色、LED灯）

	
	
	（2）水箱【规格：长×宽×高1.35×0.2×0.62m（±2%）、钢板、外部颜色与车厢一致，配滴水装置】

	
	
	（3）全车防爆膜、座垫、脚垫、PU皮座椅

	3
	进气形式
	涡轮增压

	4
	燃油
	柴油

	5
	供油方式
	电控高压共轨

	6
	环保标准
	≥国六

	7
	车门数
	4

	8
	挡位个数
	≥5

	9
	驱动方式
	前置后驱

	10
	车体结构
	非承载式车身

	11
	助力类型
	机械液压助力

	12
	后悬挂类型
	钢板弹簧

	13
	前/后制动器类型
	鼓/鼓

	14
	备胎
	全尺寸

	15
	操控配置，多媒体配置，空调
	液压自卸，USB接口，空调，ABS

	16
	整备质量（kg）
	≥2490

	17
	总质量（kg）
	≥4495

	18
	额定载质量（kg）
	≥1680

	19
	外廓尺寸(长/宽/高)mm
	长≥5995，宽≥2020，高≥2415

	20
	货厢尺寸(长/宽/高)mm
	长≥3200，宽≥1940，高≥380

	21
	轴距(mm)
	≥3360

	22
	轴荷（kg）
	≥1725/2770

	23
	接近角/离去角（°）
	≥18/15

	24
	驾驶室
	乘坐人员≥5人，双排座驾驶室，冷暖空调和收音机

	25
	发动机功率
	≥95kw

	26
	排量
	≥2.5L

	27
	轮胎数量及规格
	全钢丝胎，6+1（备胎），7.00R16

	28
	变速箱系统
	≥手动五速变速

	29
	转向系统
	助力转向

	30
	制动系统
	油刹

	31
	整车车辆外观
	车厢油漆采用阴极电泳底漆及高温烤面漆，车身颜色为黄色，加贴反光标标贴（成交供应商供货前须与采购人确认外观方案）

	34
	整车要求
	为了保证车辆的统一性，上装改装企业须与底盘生产企业为同一集团公司

	35
	挂牌要求
	挂小汽车牌（蓝牌）


本采购需求提出的技术参数及要求为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人应保证提供符合或优于本技术参数及要求和有关标准、规范的优质产品。
三、服务要求
1、质量要求：
（1）供应商响应的车辆（含零部件、配件等）是完整的、全新的、技术上先进和成熟的，并在性能、质量和设计方面满足安全、可靠和高效运行与方便维护的全部要求；且必须是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对应车型《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合格产品；
（2）供应商须保证货物(含零部件、配件等)是全新、未拆封、未使用过的合格产品，表面无划伤、无碰撞痕迹，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不得以次充好，产品来源渠道必须合法，同时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采购单位的要求做好售后服务工作。
（3）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中涉及到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若有最新标准以最新标准为准。在招标文件中有未提及到的技术细节或招标文件中任何条款的叙述中没有明确的规定的，都视为是指符合或优于国家相关的标准和规范。
（4）货物质量出现问题，供应商应负责三包(包修、包换、包退)，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2、运输要求
供应商在规定的交货时间内送货上门，车辆运输过程中出现货物毁损、灭失以及丢失的风险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自行负责运输过程中人员、财产安全（比如人员突发疾病、交通事故等），采购人不承担相关责任。
3、调试运行及培训
（1）经采购人和供应商交货代表初验合格后进行开机、调试、运行，若出现油压、电气、控制、发动机、转向等系统故障（ 比如车辆启动困难、故障灯常亮、升降运行异常、加速无力等问题），采购人有权选择更换或退货。
（2）供应商负责对采购人操作人员提供操作维护培训、简单故障诊断与排除等服务，费用由供应商自行负责，培训地点为采购人所在地。
4、交付要求
供应商将所提供车辆的装箱清单、整车出厂合格证、维修保养手册（包括车辆的使用说明、保养指南以及故障排除等重要信息）、车钥匙、随车工具等资料配件交付给采购人。
四、其他要求
1、质保期：
（1）自本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36个月（若厂家质保期优于36个月的，则以厂家的为准）。在质保期内如不能正常使用需进行更换，则更换该部分质保期相应延长。
（2）质量保修范围以生产厂家保修手册为准，质保期内三包零配件更换及维修，均不再收取任何费用。车辆由车辆生产厂指定的服务站按相关规定负责保修。
（3）质保期内，若有非人为因素导致产品或配件损坏的，由供应商负责维修或更换，所有材料、配件、软件、运输、交通、人工等一切费用由供应商负责；若因不可抗、不可预测的因素导致产品或配件损坏的， 由供应商以成本价进行更换。
2、包装方式及运输
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3、报价要求：供应商的报价应包括：人员费用、运输费用、设备费、管理费及税金等为完成竞价文件规定全部内容所需的一切应有费用。
4、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bookmark: _GoBack]5、供货期:中标公示结束后10日内完成供货，如在规定期限内不能供货，则解除合同。 
6、付款及结算方式：待货物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且上牌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全部货款。
7、踏勘现场：本项目采购人不组织集中踏勘现场。
8、验收方法及标准：指合同货物通过考核达到合同约定的技术性能考核指标后，买方作出接受合同货物的确认。
特别说明：第一中标人要确保供货的车辆能够上牌，如果第一中标人提供的车辆不能上牌，将取消第一中标人的中标资格，顺延第二中标候选人。
